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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112年度屏東縣體育獎勵金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文件
各1份，餘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申請體育獎勵金請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至屏東縣體育

發 展 中 心 「 體 育 獎 勵 金 申 請 網 站 」
(http://awards.ptc.edu.tw/)加入會員填報資料，列印
相關申請文件，再將書面資料送審，線上系統開放申請時
間為112年11月26日（星期日）中午12時至112年12月6日
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整，請各單位詳閱【112年度屏東縣
體育獎勵金注意事項】並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。

三、112年度申請事宜如下：
(一)凡比賽日期在111年11月30日至112年11月30日間舉行

者，均得提出申請。但不包括本府已先行頒發之比賽項
目。

(二)比賽日期適逢在112年11月30日前後，而成績證明於
112年12月1日以後始能核頒者，得於113年度提出申請
並依112年度審核標準核處。

(三)書面審核日期：112年12月4日至12月6日（每日上午9時
至12時）。書面審核地點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會議室
（地址：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。另本府將安排人員於屏
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協助申請人上網修正作業，請申請人
勿佔用電腦申請，而影響他人修正權益。

(四)補正日期112年12月5日至6日（每日上午9時至12時）
止，於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收補正資料，逾時概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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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四、有關前開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及注意事項，同步公

告於本府教育處網站（http://www.ptc.edu.tw）。

 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

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體育會
副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學校體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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